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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煙門診評估工具（繁體中文版 version 1.1） 

使用手冊 

1. 目的 

1.1. 本工具可以用於評估及改善戒煙門診服務質量，或用作建立新的戒煙門診/服

務的工具，本工具可以用於自我評估或評估其他機構。 

1.2. 本工具專為與醫院或社區保健中心有關的戒煙門診/服務而設。它亦可以用於

評估及改善戒煙熱線，或有戒煙政策或服務以幫助吸煙者戒煙的任何臨床實踐

門診。 

 

2. 內容說明 

2.1. 這評估工具有四個部分共 33個項目，請勾選戒煙門診/服務符合的項目，然後

將每個勾選項目的括號“（）”中的分數相加。部分項目可能提供幾個答案選

項，請僅選擇一個最合適的選項，並將相應的括號“（）”中的分數相加。某些

項目可能不適合一些獨立的戒煙門診/服務。如果發現某些項目是不適用的，請

在邊緣的空位上註明。“門診”是指針對戒煙的專門門診或任何幫助吸煙者戒煙

的服務，如戒煙熱線或網上的戒煙服務。 

2.2. 第一部分，機構評估側重於戒煙門診/服務的人力，設備，技術和運作系統，共

有 11項，最高分為 17分。 

第二部分，環境評估側重於戒煙門診/服務所附屬的機構環境，該組織可以是醫

院或社區醫療中心或政府的衞生或相關部門，共有 10個項目，最高分為 14

分。 

第三部分，過程評估側重於戒煙服務的發展和實施程序。此部分評估戒煙門診/

服務是否符合預期，並達到最低目標，共有 10個項目，最高分為 28分。 

第四部分，結果評估側重於戒煙率和減煙率，兩者皆有需要，而前者比後者較

為重要。結果評估共有 2個項目，最高分為 11分。 

 

第一部分—機構評估：戒煙門診/服務的人力，設備，技術和運作系統 

1.1. 戒煙門診/服務的成立是獲得了政府或附屬醫療機構的書面文件批准。 

解說：戒煙門診/服務通常會收到政府或所附屬的醫療機構的正式信件，備忘錄或其他

文件，以啟動或批准成立門診/服務。如果該門診是一個獨立的機構，其管理團體的批

准文件也可以。 

 

1.2. 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有營運經費作戒煙門診/服務的日常運作。 

解說：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通常有或應該有一筆經費來維持戒煙門診/服務的運作。該

經費的財務文件須列出了在特定的未來時間（如一年）內的預計成本（如薪酬，設備

等）。經費的財務文件應有一個總金額， 而財務文件所限定的時段應包括當時時間在

內。如果餘下的經費屬於過去之財政年度以及過去幾個月內已沒有經費或資金，或者

在未來幾個月內沒有新經費來源，就會被視為沒有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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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戒煙門診/服務有專責人員管理日常運作。 

解說：戒煙門診/服務通常具有或應該由專責的人員負責門診/服務的運作。他/她亦可

能是預算/資金的管理人。 

 

1.4. 有指定的部門負責戒煙門診/服務的日常運作。 

解說：對於許多有不同部門的醫院和社區醫療保健中心，戒煙門診/服務都是由醫院或

社區醫療中心的指定部門（如呼吸科，心臟科等）負責運作。指定部門的醫生也會為

戒煙門診提供服務。多於一個負責部門也可以。如果門診/服務是獨立的，該項目將不

適用。 

 

1.5. 戒煙門診/服務有指定醫護人員提供戒煙服務。 

解說：戒煙門診/服務通常有或應該有一名（或多於一名）指定的醫護人員向吸煙者提

供戒煙服務。指定的工作人員可以是全職或兼職，她/他可以是醫生或護士。非專業人

士不計算在內。指定人員的數目必須最少為 1人。 

 

1.6. 戒煙門診/服務的所有醫護人員 (包括全職和兼職員工) 曾接受過戒煙專業培訓（如

簡短戒煙建議、輔導及其他治療方法）。 

解說：服務戒煙門診/服務的醫護人員（包括全職和兼職人員）曾接受過培訓，或最少

經過經驗豐富的人員的簡短培訓。 

 

1.7. 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應該有指定的地方提供戒煙服務。 

解說：戒煙門診/服務應是在指定的地方運作。該位置應在幾個月內都是固定的或在固

定的建築物內的相同部門（例如指定樓層的某一部分的門診部），以便工作人員和戒

煙者明確知道其位置。 

 

1.8。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有清晰的指示該處設有戒煙門診/服務。 

解說：許多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都有或應該有清晰的指示說明戒煙門診/服務，例如房

間號碼。這樣一個標示對於表明門診的所在並且正在運作是很重要的。最少需要一個

標示，可以清楚地指引戒煙者到門診/服務。 

 

1.9. 戒煙門診/服務須有生化檢測設備，例如一氧化碳呼氣測試儀器，可的寧或尼古丁

的生化檢測（最少有其中一項儀器）。 

解說：許多戒煙門診/服務都有一些設備（例如，一氧化碳呼氣測試儀器和可的寧或尼

古丁的生化檢測）進行生化驗證。一氧化碳測呼氣測試儀器能量度呼氣內的一氧化碳

濃度。可的寧測試能量度吸煙者的唾液，尿液或血液中可的寧水平。有任何一項都可

以。 

 

1.10. 戒煙門診/服務有相關的醫療儀器，例如血壓計、體重計和聽診器(最少有其中一

項儀器)。 

解說：如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的所有門診或部門一樣，戒煙門診/服務應該有相關的醫

療設備（如血壓計，體重秤和聽診器）。有任何一項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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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能提供最少一種的戒煙藥物 (例如尼古丁替代療法或認可的

戒煙藥物)。 

解說：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的藥房或門診須經常提供戒煙藥物，如尼古丁香口膠或貼

劑和/或其他認可的戒煙藥。有任何一項都可以。 

 

第二部分—環境評估：戒煙門診/服務所屬的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的環境 

2.1. 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內有清晰的標示寫明戒煙門診/服務的服務時間。 

解說：許多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都有（或者應該有）一個明確的標示來寫明戒煙門診/

服務的開放時間。最少需要一個標示，可以清楚地讓戒煙者知道門診開放時間。該訊

息也可以寫在上述 1.8的標示內。 

 

2.2. .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內有清晰的標示寫明戒煙門診/服務的位置。 

解說：許多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有（或者應該有）一個明確的標示來寫明戒煙門診/服

務的具體位置。該訊息也可以寫在上述 1.8的標示內。 

 

2.3. 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內有清晰的標示寫明戒煙門診/服務的熱線電話。 

解說：許多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都有一個明確的標示寫明戒煙門診/服務的電話號碼。

該訊息也可以寫在上述 1.8的標示內。 

 

2.4. 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在接待處或登記處放置有關於戒煙門診/服務資料的展版。 

解說：許多醫院或社區醫療保健中心在接待處或登記站都有一些展板，提供關於戒煙

門診/服務的簡介。該信息必須是一個獨立的展板，不可以寫在上述 1.8的標示內。 

 

2.5. 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在接待處或登記處放置戒煙門診/服務的單張或小冊子。 

解說：許多醫院或社區醫療保健中心都會在接待處或登記處，提供關於戒煙門診/服務

簡介的單張或小冊子。任何一種尺寸及類型的小冊子也計算在內。 

 

2.6. 醫院或社區醫療保健中心於互聯網上─如官方網站或社交平台（例如WhatsApp，

WeChat，Facebook等）提供有關其戒煙門診/服務的資訊。 

解說：某些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已建立官方網站，或設有WhatsApp，WeChat，

Facebook等社交網絡帳戶。這些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可以通過互聯網來介紹戒煙門診/

服務。 

 

2.7. 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公共媒體（非互聯網）（最少一項，例如視頻，公告欄等）

提供關於其戒煙門診/服務的資訊。 

解說：許多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透過其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內的公共傳播媒體（最少

一項，例如視頻，公告欄等）來介紹或宣傳戒煙門診/服務。 

 

2.8. 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於社區提供有關戒煙的健康講座及/或諮詢（在過去 12個月最

少舉辦 1次）。 

解說：一些醫院或社區醫療保健中心在社區（即醫療機構以外或於外展活動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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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健康講座或諮詢活動幫助當地居民或其他人了解吸煙的害處和戒煙的方法，或招募

吸煙者戒煙。 

 

2.9. 為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內的所有醫護人員提供戒煙培訓參與（在過去 2年最少舉

辦 1次）。 

解說：一些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為所有機構內的醫護人員提供戒煙培訓。這種培訓不

是專為戒煙門診服務的工作人員而設，而是開放給所有員工參與（包括戒煙門診和其

他工作人員）的培訓才計算在內。 

 

2.10. 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建立了一個轉介吸煙病人到戒煙門診/服務的運作系統。 

解說：一些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有一個運作系統來識別有吸煙的病人，並將吸煙者轉

介到戒煙門診/服務。運作系統的定義是指有一份書面的政策或指引跟從。個别醫生轉

介吸煙者給門診並不是一個運作系統，除非醫生是依照運作指引轉介吸煙者。 

 

第三部分—過程評估：戒煙門診/服務的發展及實施過程 

3.1. 戒煙門診/服務每星期的應診時段數目（1次定義為最少連續 2個小時）。 

解說：許多戒煙門診/服務指定了某些應診時段，有些則沒有。常設的戒煙門診/服務每

星期最少應提供 1個應診時段。 

 

3.2. 在過去 12個月，戒煙門診/服務所服務的吸煙者人數是多少？(請選擇以下一個最

適合的選項) 

解說：戒煙門診/服務應有記錄接受服務的吸煙者的數目。 

 

3.3. 戒煙門診/服務會保留每個到訪吸煙者的紀錄。 

解說：許多戒煙門診/服務通常會保留（或應該保留）關於到訪和/或由門診/服務所服

務的吸煙者的記錄。記錄可包括名稱，性別，求助日期，身高，體重，血壓，吸煙史

和模式等資料。 

 

3.4. 戒煙門診/服務會保留每個接受跟進的吸煙者的記錄。 

解說：有些戒煙門診/服務會對吸煙患者進行跟進。這些門診/服務應保留關於接受跟進

的吸煙患者的記錄。記錄可包括姓名，性別，吸煙模式，戒煙意向，戒煙嘗試，戒煙

方法等資料。 

 

3.5. 戒煙門診/服務應提供有關煙害的教育資訊（最少有一項，例如小冊子，傳單，展

板等）。 

解說：許多戒煙門診/服務都有提供有關煙害的印刷品。該教育資訊可以是小冊子，傳

單，展板等。 

 

3.6. 戒煙門診/服務應提供有關戒煙方法（非藥物）的教育資訊（最少有一項，例如小

冊子，傳單，展板等）。（可與 3.5相同的教材） 

解說：許多戒煙門診/服務都有提供有關戒煙方法（非藥物）的印刷品。印刷品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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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冊子，傳單，展板等。該教育資訊也可於上述 3.5的印刷品內提供。 

 

3.7. 戒煙門診/服務應提供有關戒煙藥物的教育資訊（最少有一項，例如小冊子，傳

單，展板等）。（可與 3.5或 3.6相同的教材） 

解說：有些戒煙門診/服務都有提供有關戒煙藥物的印刷品。印刷品可以是小冊子，傳

單，展板等。該教育資訊也可於上述 3.5或 3.6的印刷品內提供。 

 

3.8. 有否對到訪及接受戒煙門診/服務幫助的吸煙者進行跟進調查？最後的跟進調查的

回應率是多少？(請選擇以下一個最適合的選項) 

解說：戒煙門診/服務必須計算和記錄跟進的次數和最後跟進調查的回應率。戒煙門診/

服務應對吸煙者進行最少 1次或以上的跟進，及最後跟進調查的理想回應率達 60％或

以上。 

 

3.9. 在過去 12個月，有多少個吸煙者從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的其他部門轉介到戒煙門

診/服務？(請選擇以下一個最適合的選項) 

解說：一些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有一個系統來識別患者中的吸煙者，並將吸煙者轉介

到戒煙門診/服務。這些門診/服務可能保留有關從該機構其他部門轉介的吸煙者數目的

記錄。無論是否有轉介的系統，僅有數目記錄亦可。 

 

3.10. 向到訪戒煙門診/服務的吸煙者進行的生化檢測（例如呼出一氧化碳檢測等）的檢

測率是多少？檢測率的計算方法是由接受生化檢測的吸煙者人數除以所有到訪戒煙門

診/服務的吸煙者總數。(請選擇以下一個最適合的選項) 

解說：戒煙門診/服務經常對吸煙者進行一氧化碳呼氣檢查和/或唾液可的寧檢測等的生

化檢測。門診/服務機構應計算並記錄生化檢測的檢測率。 

 

第四部分—結果評估：戒煙或減煙的結果指標 

4.1. 吸煙者在最後一次跟進時的自我報告過往 7天戒煙率。（最後一次跟進可以是第

1、3、6或 12個月）請註明跟進是在第______月進行。 

解說：有些戒煙門診/服務會對吸煙患者進行跟進。跟進時應詢問吸煙者的吸煙模式和

戒煙方法。門診/服務機構應計算並記錄每次跟進時吸煙者的自我報告戒煙率。本項目

重點評估關於一個非常重要的最終結果指標，即是最後的跟進中吸煙者的自我報告 7

天戒煙率。請指明在基線訪問後最後的跟進在何時進行。 

 

4.2. 戒煙門診/服務在最後一次跟進時計算吸煙者的減煙率（最後一次跟進可以是第

1、3、6或 12個月）。(減煙的定義為吸煙者報告其每日的吸煙支數相對於基線時減少

了最少 50%或以上。減煙率的計算方法是由減煙最少 50%或以上的吸煙者人數除以所

有到訪戒煙門診/服務的吸煙者人數。) 請註明最後一次跟進是在第______月進行 

解說：有些戒煙門診/服務會對吸煙患者進行跟進。跟進時應詢問吸煙者的吸煙模式和

戒煙方法。門診/服務機構應計算並記錄每次跟進時吸煙者的自我報告戒煙率。本項目

重點評估另一個最終結果指標，即是最後的跟進中吸煙者的自我報告減煙率。請指明



6 / 6 

 

在基線訪問後最後的跟進在何時進行。 

 

3. 如何完成评估 

請勾選戒煙門診/服務達成的項目，然後將每個勾選項目的括號“（）”內指定的分

數相加。例如項目 1.1，問有關戒煙門診/服務的成立是否得到政府或附屬醫療機構

的書面批准。如果戒煙門診/服務已得到政府或附屬醫療機構的書面批准，請在〇

中勾選此項目。此項目也可以獲得 1分（如括號內所述）。 

 

例子 1.1 

〇（1分） 1.1. 戒煙門診/服務的成立已獲政府或附屬機構的書面批准。 

 

 

部分項目會提供幾個答案選項。請僅選擇一個最合適的選項，並將相應括號

“（）”內指定的點數相加。例如項目 3.1評估每星期指定的應診次數。提供了五個

答案選項，從“每月少於 1次或每年少於 12次”到“每星期 2次或以上”。請選擇該

戒煙門診/服務合適的選項，並將相應括號“（）”內指定的點數相加。假設您選擇

“每月 2-3次，但少於每星期 1次”，那麼這個項目將獲得 2分。 

 

例子 3.1. 

 

3.1. 戒煙門診/服務每星期的應診時段數目為（1次定義為最少連續2個小時） (請

選擇以下一個最適合的選項) 

〇（0分） 1. 每月少於1次或每年少於12次 

〇（1分） 2. 每月1次 

〇（2分） 3. 每月2-3次，但少於每星期1次 

〇（3分） 4. 每星期1次 

〇（5分） 5.         每星期2次或以上 

 

 

4. 評估工具的計分方法 

本評估工具的最高分是 70分。如果您希望了解戒煙門診/服務的分數百分比（即是

滿分為 100分，而不是 70分），請將您的總分數除以 70分。如發現某些問題是不

適用的，無論甚麼原因，也可以減去那些不適用的項目之後（70 - 減去項目的分

數），再計算總分的百分比。 

 

5. 知識產權 

本評估工具的智識產權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衞生署。本工具是由香港大學公共

衞生學院硏究開發。 


